
 

广东财经大学 201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广东财经大学（原广东商学院）1983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经过 30

年的发展，学校已建设成为拥有全日制在校研究生和本科生 23247 人的省

属重点建设院校，其中研究生 1500 余人，是广东和华南地区重要的经、

管、法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研究基地。学校现有广州和三水两个校区，占

地面积 2380 亩。广州校区毗邻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三水校区位于风景秀

丽的佛山市云东海旅游经济区。 

近年来，学校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学校的

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得到快速提升，已形成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

经、管、法、文、理、工、艺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并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

的学科体系；现有应用经济学、统计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管理科

学与工程、工商管理 6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覆盖 32 个二级学科）

和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可以授予经济学、管理学、法学、

文学、理学、工学 6 种硕士学位，有金融硕士、保险硕士、法律硕士、工

商管理硕士 4 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学校现有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 3

个（应用经济学、法学、工商管理）、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 个（法

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国民经济研究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 3 个（电子

商务市场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高校经济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广东

省 IT 类经济管理重点实验室）、校级实体性科研机构 3个、非实体性科研

机构 33 个。根据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我校经济学、管

理学、法学三大主体学科连续九年进入全国高校“百强”行列，2012 年经

济学、管理学、法学分列第 39、59、65 位。 

2012 年 12 月经教育部、中央政法委批准，我校入选国家首批卓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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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近 5年我校共获得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929 项，其中

国家级 50 项、省部级 328 项、横向课题 328 项，省部级以上人文社会科

学课题立项数量位居广东省属高校前列；发表学术论文 8000 篇，其中权

威或核心期刊 3450 篇，被 SCI、EI、ISTP 三大检索收录 200 余篇；出版

各类著作 200 余部，其中学术专著 170 部；获得优秀科研成果政府奖励

40 余项，其中教育部人文社科奖 1项、其他省部级 26 项。 

学校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导师队伍，现有研究生指导教师 200 余人，其

中教授 137 人，副教授 57 人；具有博士学位 145 人；导师中有 3 人入选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人入选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后备）

人才培养工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4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 3人，全国优秀教师 2 人。 

学校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近几年通过加强导师队伍建设、优化研究

生培养方案、严格监控教学质量、着力营造校园文化氛围等多种形式，全

面实施研究生教育质量工程，研究生教育质量得到稳步提高。近 3 年有 4

篇硕士学位论文入选广东省百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有 12 人获得“南粤

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在校研究生连续 4年在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大赛

中获奖。我校毕业研究生就业形势较好，总体就业率稳居全省高校前列，

2007-2013 年分别为 100%、96.85%、95.91%、98.86%、97.29%、100%、100%。

毕业研究生就业质量和地域较好，毕业研究生约有 4％攻读博士研究生、

21％在政府部门就业、23％在高校等事业单位就业、37％在知名企业就业、

15％在其他单位就业；近 90%毕业研究生在省会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就

业。 

学校高度重视对外交流与合作，先后与英美澳等 40 多家高等教育机

构建立了友好关系，通过学分互认，与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等国外名校合作

举办“1+1+1”双硕士项目等措施，为在校研究生拓展国际视野，寻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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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游学经历提供便利。 

“十二五”期间，广东财经大学将继续秉承“厚德、励学、笃行、拓

新”的校训，积极践行“人才立校、学术强校、服务兴校、特色优校”办

学理念和“依法治校、民主治校、阳光治校”的治校方略，按照“规模适

度，结构优化，提高质量，增强效益”的工作方针，朝着特色鲜明的高水

平财经大学迈进，为广东和华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报名须知 

（一）报考条件 

1．报考学术学位研究生的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①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

学历的人员； 

②以同等学力报考我校硕士学位研究生，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2年(从高职高专毕业到2014

年 9 月 1日,下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 

在所报考专业（或相关专业）专升本，并已取得专升本主干课程合格

成绩 5门以上（须由教务部门出具成绩证明或出具自学考试成绩通知单），

或已独立公开发表与拟报考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1 篇以上。 

③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

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自考本科生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

截止日期（2013 年 11 月 14 日）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方

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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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

培养单位同意。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规定的体检要求。 

2．报考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条件 

（1）报考法律硕士（非法学）联考的考生： 

①符合报考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各项要求。 

②在高校学习的专业为非法学专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

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不得报考）。 

（2）报考法律硕士（法学）联考的考生： 

①符合报考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各项要求。 

②在高校学习的专业为法学专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

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 0301]毕业生方可报考）。 

（3）报考工商管理硕士的考生：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②大学本科毕业后有 3 年或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获得国家承认

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有 5 年或 5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

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 2年或 2年以上工作

经验的人员。 

③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4）报考金融硕士、保险硕士的考生与学术学位考生报考条件相同。 

（二）报名方式和时间 

报考 2014 年硕士研究生一律采取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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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10 日至 31 日每天 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

再修改报名信息）。 

网上预报名时间： 

2013 年 9 月 25 日至 9 月 28 日每天 9:00-22:00。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公网：http：//yz.chsi.com.cn;教育网：

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 

请考生按教育部、考生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报考点以及我校

网上公告要求报名，凡不按公告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

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复试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在报名日期内，

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 

现场确认：现场确认时间 2013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14 日。逾期不

再补办。具体安排请详见各报名点通知。考生参加现场确认时须出示身份

证件和学历证件（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持本

人的学生证；在职及其他人员持毕业证书原件），凭网上报名号到网报时

选择的报名点交费照相，确认网上报名有效。 

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缺一不可，只进行网上报名而未现场确认者报名

无效。 

（三）考试 

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1. 初试：时间 2014 年 1 月 4 日至 1月 5 日，具体以中国研究生招生

信息网公布为准。 

2. 复试：时间预计为 2014 年 4 月，复试具体时间、内容和形式以

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处网站的通知为准。 

（四）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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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考试、查询考试成绩、复试和录取等各工作

环节，我们都会在研究生处网站上张贴通知和注意事项。按照教育部规定

我校不提供专业课参考书目，历年专业课试卷在研究生处的网站上可以下

载。欢迎广大考生上网浏览、下载！ 

招生代码：10592  学校网址：http://www.gdcc.edu.cn 

研究生处网址：http://yjsc.gdcc.edu.cn 

研究生处 E-Mail：yzb@gdcc.edu.cn 

联系电话：020－84096714  020-84096782( 传真) 

联系人：吴老师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赤沙路 21 号，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

处     

邮政编码：510320 

2014 年我校硕士研究生面向全国招生，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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